
黔江发改委函〔2024〕153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2023年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

马喇镇香树村高河堤至马鹿塘道路拓宽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关于审查黔江区2023年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马喇镇香树村高河堤至马鹿塘道路拓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马喇府函〔2024〕60号）收悉。结合黔江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的评估意见，经研究，同意实施黔江区2023年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马喇镇香树村高河堤至马鹿塘道路拓宽工程（项目代码：2405-500114-04-01-365557）。现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法人：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

二、建设地点：马喇镇

三、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路线全长6.557公里,对既有道路路基全线加宽至4.5米（局部特殊路面维持原状），并合理设置错车道，对加宽路面加铺20厘米厚C25水泥混凝土面层。对原有病害路段进行修复处理。

四、建设工期：4个月。

五、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156.77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43.7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8.47万元，预备费4.57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国市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
六、招标核准：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及招标组织形式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实施。
七、有关事项：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抓紧开展下步工作。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防止工程超过审定投资。
附件：黔江区2023年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马喇镇香树村高河堤

 至马鹿塘道路拓宽工程投资估算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6月6日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

附件

黔江区2023年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马喇镇香树村高河堤至马鹿塘道路拓宽工程投资估算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143.73 

	1
	马喇镇香树村高河堤至马鹿塘道路拓宽工程
	143.73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8.47 

	1
	工程建设监理费
	3.48 

	2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
	4.31 

	3
	设计文件审查费
	0.11 

	4
	工程保险费
	0.57 

	三
	基本预备费
	4.57 

	四
	估算总投资
	156.77





